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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呼子明、王磊、孙明钊、郝学江。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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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生皮和鞣制材料皮检验检疫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材料皮的抽样和检验检疫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动物的生皮和鞣制材料皮的进出境检验检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以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８０８８　出入境动物检疫采样

ＳＮ／Ｔ０１１８　进出口商品重量鉴重方法　衡量衡重

ＳＮ０３３１　出口畜产品炭疽杆菌检验方法

ＳＮ／Ｔ１７００　动物皮毛炭疽Ａｓｃｏｌｉ反应操作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和术语。

３．１

虫蚀　狑狅狉犿犲犪狋犲狀

皮蠹将皮板蛀成小洞或弯曲沟道。

３．２

污染　狆狅犾犾狌狋犻狅狀

毛皮、革皮被其他化合物或染料意外接触。

３．３

发霉　犿狅犾犱

毛皮、革皮材料因运输、存储不当，使货物变质，生长出霉菌物质。

３．４

鞣制材料皮　狋犪狀狀犪犵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经过加工的毛、革材料皮。

４　取样方案

４．１　检验检疫采样

４．１．１　按照ＧＢ／Ｔ１８０８８的规定，对间隔件、号、托盘分别按每批货物抽取代表性的样品。

４．１．２　已加工鞣制的材料皮不进行检疫采样。

４．１．３　未加工鞣制的材料皮做检疫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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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应做检疫采样的采样后将样品封闭在容器内并编序号，送实验室检验检疫。

４．２　品质检验抽样数量

对生皮和鞣制材料皮，按每批货物件数抽取，２０件～４０件抽取３件，不足２０件的按２０件计算，

４０件以上的每增加２０件增抽１件。散装货物，应根据堆放情况按货物的１０％随机抽取。被采过样品

的皮张要按序（同样品编号一致）存放。

５　检验检疫

５．１　工具

剪刀、尺、磅秤。

５．２　现场条件

检验场地光线适宜。

５．３　检疫

依据ＳＮ０３３１，ＳＮ／Ｔ１７００进行实验室检测。

５．４　检验

品质检验按以下要求进行：

ａ）　毛长、面积、规格应在合同（小样）规定的范围之内；

ｂ）　毛面检验：毛面朝上，验看毛的粗细、疏密、光泽度及颜色比例状况；

ｃ）　皮板检验：板面朝上，验看肉屑、脂肪块是否去净，加工是否合理。用于摸试皮板厚薄及均匀程

度，纤维组织粗细、紧密程度。结合板面伤残及污染、虫蚀、发霉的影响程度综合判定质量；

ｄ）　鞣制材料皮检验：验看皮革着色的牢固、均匀程度及皮革的拉力、薄厚均匀程度，结合皮革纤

维状况、霉斑等伤残影响程度，综合判定品质；

ｅ）　材料皮的品质、规格不符合规定的，再按１０％扩大抽验货物件数。

５．５　面积测量

对材料皮合同如规定以面积计价的，应按照４．２规定抽样，并逐张（片）测量实际面积。

５．６　衡重

５．６．１　衡器要求按照ＳＮ／Ｔ０１１８执行。

５．６．２　实衡毛重：将全部货物逐件（包、盘、捆）稳放在磅盘上实衡毛重。

５．６．３　实衡皮重：抽取货物件数的１０％拆包，逐张去掉浮盐或杂物，将所有包装物和浮盐杂物等堆放

在磅盘上，衡取皮重，求得每件皮重，以此推算全批皮重。

５．６．４　实衡净重：将抖净的皮逐张平放在磅盘上，实衡净重，分清重量档次。

６　结果的判定

６．１　经检验检疫，货物的安全卫生、品质、规格、面积、质量均符合相关法规及合同规定的，判定为合格。

６．２　不合格的判定标准如下：

ａ）　经过衡重后，短重超过总质量５％的，判为不合格；

ｂ）　面积测量后，面积短缺超过总面积３％的，判为不合格；

ｃ）　品质、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的，判为不合格；

ｄ）　凡带有活的昆虫、节肢动物等生物的，判为不合格；

ｅ）　经检验检出带有炭疽杆菌及其他致病菌的货物，封存，退回或销毁处理工作，判定为全批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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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经检验发现存在合同标明的商品名称以外的货物，扩大抽取货物件数的１０％，仍存在合同标

明的商品名称以外的货物，判为不合格；

ｇ）　凡材料皮存在发霉、变质的判为不合格。

７　不合格货物的处理

７．１　经检疫不合格的做除害处理、退回、销毁。

７．２　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应出具相关单证，保留送检样品及相关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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